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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第二工作组第七十六届会议在 A/CN.9/1114 号文件 B 节的基础上审议了预

先驳回和初步裁定专题。经审查指导案文，工作组决定，该案文应当作为

2016 年《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安排仲裁程序的说明》（“《说明》”）的补充说明提

交（A/CN.9/1123，第 40段）。1 

2. 在该届会议结束时，工作组请秘书处编写指导案文修订稿，供工作组第

七十七届会议简要审议，然后提交委员会 2023 年第五十六届会议审议

（A/CN.9/1123，第 40 段）。 

 

 二. 关于预先驳回和初步裁定的补充说明 

 

3. 工作组似宜审议指导案文的下述修订稿。 
 

1. 许多仲裁规则2规定，仲裁庭可自由裁量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仲

裁，但须对各方当事人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并给予各方当事人陈述案情

的合理机会。仲裁庭在行使其裁量权进行程序时，应做到避免不必要的迟

延和费用，并为解决当事人的争议提供一个公平和有效的进程。其中一种

自由裁量权是仲裁庭能够驳回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申请或答辩，或作出这

方面的初步裁定（下文称为“预先驳回”）。这包括预先驳回反请求和为

抵消目的提出的请求。 

2. 启动预先驳回程序通常是由一方当事人首先提出请求，该项请求应当

在仲裁申请书或答辩书提交之后尽快提出。这一过程也可由仲裁庭启动，

条件是仲裁庭邀请各方当事人就这一可能性发表意见。 

3. 在确定是否进行预先驳回程序时（无论是应一方当事人的请求还是仲

裁庭自行决定），仲裁庭将需要考虑到案件的具体情况、程序所处的阶

段、避免不必要迟延和费用的必要性，以及提供公平和高效程序的必要

性。仲裁庭通常会要求提出请求的一方当事人提供正当理由，并可要求其

证明实施预先驳回程序将可加快整个仲裁程序。这可以防止当事人滥用预

先驳回请求来拖延仲裁程序。 

4. 仲裁庭可以裁定所提请求超出仲裁庭的管辖权或权限范围。许多仲裁

规则承认仲裁庭的这一权力，并指示当事各方在程序期间何时应提出关于

缺乏管辖权的任何请求。3仲裁庭对有关这种缺乏管辖权的请求作出的裁

决（或当仲裁庭自行提出其管辖权问题时）不应受“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这一高标准的制约，而如果一方当事人寻求“预先驳回”一项仲裁申请或

答辩，包括指称该项申请或答辩超出其管辖权范围作为理由时，则将适用

这一高标准。 

5. 在确定将进行预先驳回程序时，仲裁庭应邀请各方当事人发表意见，

并指明其将遵循的程序（这应确保各方当事人有合理的机会准备和陈述其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7/17），第 194(b)和 226-229 段。 

 2 例如，见《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2010 年修订本）第 17 条。 

 3 例如，见《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2010 年修订本）第 23(2)条。 

http://undocs.org/A/CN.9/1114
http://undocs.org/A/CN.9/1123
http://undocs.org/A/CN.9/1123
http://undocs.org/A/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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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可能的话，指明其将作出裁决的时限。这一期限应当是合理的短

期，但应足以使仲裁庭作出裁决。由于目的是提高整个程序的效率，因

此，最好酌情在程序的早期阶段启动预先驳回程序。 

6. 仲裁庭应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并在指定的时限内作出裁决。根据

裁决的性质及其对程序的影响，仲裁庭可能不需要继续进行程序或审查案

件的所有其他问题。 

7. 关于预先驳回的裁定，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命令或者裁决的形式。例

如，如果仲裁庭决定驳回该项请求，仲裁庭可就此发布命令。如果仲裁庭

可以裁定一项请求或一项答辩明显缺乏法律依据，而且还有提出的其他请

求或答辩时，仲裁庭可以作出部分裁决。然后，仲裁庭将继续审理余下的

申请。如果仲裁庭裁定所有请求均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仲裁庭可就此作出

终局裁决或可命令终结程序。 

8. 仲裁庭在作出裁决时应说明理由。如果根据适用法律，这种说明理由

不是强制性的，则当事人可以约定不提供任何理由。 

9. 如果仲裁庭裁定一项请求或答辩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则当事人将不能

在程序的稍后阶段提出同样的请求或答辩。但是，如果仲裁庭驳回对预先

驳回的请求或不予驳回一项申请或答辩，则提出预先驳回请求的一方当事

人将被允许在仲裁程序的稍后阶段提出关于该项申请或答辩缺乏法律依据

的争辩。 
 

 

 新《说明》的摆放位置 

 4. 关于预先驳回的说明可放在题为“提交材料的形式和方法所涉及的实际

细节”的说明 104之后。但是，这将需要调整其后诸项说明的编号。 

 5. 另一种办法是，将关于预先驳回的说明作为说明 21，而 2023 年的《说

明》则可在标题中包括添加如下内容：“新添关于预先驳回的说明 21”，这

样将清晰明白，一目了然。 

 

  对《说明》序言的补充 

 6. 有鉴于曾呼吁加大努力促进和提高对《说明》的认识，并确保新列入的

关于预先驳回的说明清晰可见（A/CN.9/1123，第 40 段），为此，工作组似宜

建议委员会在《说明》的序言中突显这一补充内容，即添加一句大致如下的行

文：“2023 年，贸易法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预先驳回和初步裁定的补充指导案

文，现已列入作为《说明》的[列示说明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 

 4 《关于组织仲裁程序的说明》包括“说明 1：就仲裁程序安排进行协商；程序会议”，“说

明 2：仲裁程序所使用的一种或数种语言”，“说明 3：仲裁地”，“说明 4：对仲裁庭的

行政服务”，“说明 5：仲裁费用”，“说明 6：可能达成的保密协议;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

条约仲裁的透明度”，“说明 7：通信手段”，“说明 8：临时措施”，“说明 9：书面陈

述、证人陈述、专家报告和书面证据”，“说明 10：提交材料的形式和方法所涉及的实际

细节”，“说明 11：争议点以及所寻求的救济或补偿”，“说明 12：友好解决”，“说明

13：书面证据”，“说明 14：事实证人”，“说明 15：专家”，“说明 16：实地、不动产

或货物查验”，“说明 17：听讯”，“说明 18：多当事方仲裁”，“说明 19：并入和合

并”，以及“说明 20：可能与裁决书的形式、内容、备案、登记和送交有关的要求”。 

http://undocs.org/A/CN.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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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的标题 

 7. 工作组似宜审议修订后的《说明》标题： 

  ㈠ 《贸易法委员会关于组织仲裁程序的说明》，包括关于预先驳回和初

步裁定的指导意见，或者 

  ㈡ 《贸易法委员会关于组织仲裁程序的说明》，包括 2023 年新通过的

关于预先驳回和初步裁定的说明，或者 

  ㈢ 《贸易法委员会关于组织仲裁程序的说明》（新添关于预先驳回和初

步裁定的说明） 

 


